关于2021学年教师校际有序柔性流动的通知

各中小学、职校、成人学校、直属单位：
根据《崇明区教育系统事业单位深化全员岗位聘任工作的意见》《崇明区教育系统事业单位深化全员岗位聘任工作操作细则和解答口径》等文件要求，现就2021年教育系统教师校际有序柔性流动作如下通知：
1、 鼓励教师从人员富余单位向人员缺口单位和学科缺口单位流动。
2、 教师应具有与流动至相关学段要求相符合的教师资格，严禁“低证高聘”。
3、关于校际有序柔性流动的其他相关规定详见《崇明区教育系统事业单位深化全员岗位聘任工作操作细则和解答口径》
有意向参加校际有序柔性流动的教师，根据规定按照公布的岗位空缺情况填写《跨单位应聘岗位意向表》，于5月7日前交教育局人事科。教育局初审后由相关学校通知教师参加面试试教，经学校认定通过后由本人填写《教育系统内部人员调动审批表》，经相关学校盖章签字后，于5月31日前报教育局人事科，教育局审核批准后办理调动手续。

附：1、2021学年崇明区教育系统部分单位岗位空缺需求汇总表
    2、跨单位应聘岗位意向表
    3、教育系统内部人员调动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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